
附件二 

臺北市政府「市長信箱」電子信件處理流程  

 

 

此時寄件人會收到一封市長信箱自動

回函信件 

各所屬機關 

（市長信箱承

辦人） 

分派 

寄件人會收到一封市長信箱已收件處

理回函，並可在網路上查詢分辦的情形

進入收信作業 

退信作業，須註明

「退信原因」並由

主任秘書以上長

官核閱 

執行退信 

分派至所屬科室

（一科、二科..）

進入聯合服務中心退信

作業，由聯合服務中心

重新分派 

市長信箱承辦人必

須先建立各科室承

辦人的帳號 

分派至所屬機

關（二機關） 

進入收信作業 

Ａ 

進入回信作業

科室承辦人回覆信件處

理情形狀況，執行「信

件提陳印出」暫時儲

存，印出信件後呈核，

再執行送信之作業  

Ａ

進入市長信箱承辦人

回信作業 

校對信件內容，並且

將信件做彙整處理，

再執行送信作業 

直接回函 

（市長信箱承辦人） 

市民寄信至市長信箱 

聯合服務中心 

由研考人

員整理並

印出結果 

回信給市民

市民收到單位回函後，可上

網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

※直接回函必須是經

常性或重覆的問題或

者是科室無法上網，

才可以使用這種方式

回信，否則所有信件

必須都經下常程序分

派至所屬處理 

：市長信箱承辦人 

：科室承辦人 

：研考會、研考人員 

不清楚是否屬於權責處理之信件時，先使用

「信件提報」之功能，確定後再執行分派之動

作，若不屬於權責處理請執行退信功能 


